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房屋状况信息中心

项目名称： 存量房涉税评估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一是通过我中心搭建的涉税评估平台，产生交易存量房的涉税价格，提供给税务方作为纳税
依据。二是对区域内所有小区的基价进行调查、整理、维护与更新，出具年度的调查及调整
方案报告；针对区域内由于价格影响因素而引起的价格极大波动的小区进行个别调查及基价
调整，并出具调查及评价报告；增补区域内未产生过基价的交易存量房，获得基价信息，以
满足房屋交易的涉税评估需求。三是沿用浦东和闵行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进行交易的个
人非居住类房屋（包括别墅和类居住房屋等）出具评估报告，产生涉税评估价格，并在涉税
评估平台录入价格结果，提供给税务作为纳税依据。

立项依据：
1.《国家税务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关于本市存量房交易价格评估工作相关
补充情况的请示》沪税发[2018]10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遵循税基评估和征税环节相分离的原则2、通过系统产生符合市场规律的涉税评估价格
，达到数据的客观性3、发挥规范统一的涉税评估价格体系对征税的指导作用4、对全市交
易存量房的涉税评估价格进行实时监测，保证市场的稳定性5、利用全市完整的涉税评估体
系，配合相关政策的执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通过信息化手段，建设上海市存量房屋涉税价格评估信息系统，系统实现询价单管理、存量
居住房屋评估依据资料信息管理、个案评估、信息共享统一管理功能，系统由评估机构人员
作为系统用户录入询价意见单数据，系统对接税务部门实时共享数据。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分三阶段：第一阶段由服务单位根据涉税案件并录入系统产生价格数据，实现与税务数
据联通；第二阶段整合全覆盖的存量房涉税评估体系；第三阶段建立全市存量房涉税价格评
估的全量数据体系。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通过涉税评估平台对本市交易的存量房涉税价格进行评估，形成全市存量房涉税评
估的全覆盖模式，建立规范统一的涉税评估工作及管理体系。阶段性目标：1.由平台产生
涉税评估价格数据，实现与税务的数据联通2.整合全覆盖的存量房涉税评估价格体系3.
建立全市存量房涉税价格评估的全量数据体系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9,97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9,9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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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5%

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完成16个区的驻点窗口估价服务工作 =16

完成16个区的小区基价数据更新及维护 =16

浦东、闵行两区个人非居项目评估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评估价格工作规范 规范

评估报告质量达标 达标

时效

估价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更新维护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非居项目评估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成本控制有效性 有效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数据传输完整率 >=99%

评估市场覆盖率 >=99%

评估数据客观准确 准确

推动房产税改革 推动

满意度
需求方满意度 >=99%

管理者满意度 >=99%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人力资源 人事组织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健全

信息共享
预算信息公开 公开

预算信息公开时效性 有效

其它 政策知晓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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